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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执法的主要形式分析

任　恬　张　进　韦　明
江苏省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江苏常州　２１３００３

【摘　要】我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执法的形式主要有两种：餐饮食品与卫生监督分开执法，餐饮食品与卫
生监督合并执法。本文分析了这两种执法形式的利弊，结合“瘦肉精”等多起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的监管问题

进行分析，建议我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在短期内实行卫生监督一支队伍执法，建立多层协调机制。随着大部

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应适时修改《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涉及食品安全的全过程实行一

个部门监管，一支队伍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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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段时间，接踵而来的“瘦肉精”、“染色馒

头”、“回炉面包”、“牛肉膏”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拷

问了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形式。那么，我国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执法与卫生监督执法是分开执法，还是

保留一支队伍执法？为积极应对食品安全监管面临

的新环境、新问题、新挑战，各地纷纷对本地餐饮食

品执法体制进行改革。纵观各地的改革，除了深圳

市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

涉及食品安全的过程实行一体化执法改革之外，目

前主要有两种形式：餐饮食品与卫生监督分开执法，

餐饮食品与卫生监督合并执法。

１食品安全执法的主要形式

１．１分开执法

分开执法是指餐饮食品与卫生监督分开执法，

将原卫生监督机构具体负责的餐饮食品监督职能和

执法人员剥离，一次性移交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另行组建食品药品监督机构和执法队伍，如上海

市、安徽省、吉林省等，其中最典型的是上海市。

上海市于２００４年颁布了《关于调整本市食品安

全有关监管部门职能的决定》（沪府发［２００４］５１

号），并开始组建市、区（县）食品药品监督所，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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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属的事业单位。将原来卫

生部门负责的食品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包括餐饮

业、食堂等）以及保健食品（包括化妆品）的生产加

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监管职责，划归到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１］《食品安全法》实施后，上海市政府规定继

续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卫生局负责食品安全的综合协调。

１．２合并执法
合并执法是指餐饮食品与卫生监督合并执法，

将原卫生监督机构具体负责的餐饮食品监管职能和

执法人员保留，继续实行一支队伍执法，卫生监督机

构接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餐饮食品监管工作业务

指导，如天津市。

天津市餐饮食品安全实行两个部门监管。《食

品安全法》实施后，天津市规定卫生局承担食品安全

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的综

合监督和全市药品监督管理。但是，餐饮食品安全

实行一支队伍综合执法，在市和区县卫生监督所加

挂餐饮食品监督所牌子，承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执法工作。卫生监督所

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后，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仍由卫生局管理，餐饮食品监管业务工作接受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２］

２主要形式的利弊分析

２．１分开执法的利弊分析
该形式可以减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卫生

行政部门之间的推诿和扯皮，有利于落实监管责任，

提高监管效率；餐饮食品监督机构接受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的领导，可以保持政令畅通，避免卫生监

督机构接受多重领导的弊端；餐饮食品企业可以避

免面临众多的监管部门，减少了外来干扰，提高了生

产经营效益，从而可以促进餐饮食品企业的快速发

展；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执法主体与《食

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执法主体完全一致。

该形式将会导致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因新增食品

药品监督机构而需要增加大量编制，投入大量的人、

财、物，同时造成现有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力资源和仪

器、设备等物质资源的浪费，增加改革的成本；出现

两支队伍分别执法的现象，这样既无法避免重复执

法，也增加了管理相对人的负担，并损害卫生部门和

食品药品部门的社会形象；容易造成执法疏漏，给不

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如近期 “染色馒头”、“回炉面

包”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出我国现

行食品安全多部门执法的缺陷；将会削弱卫生监督

的执法力量，导致卫生监督机构的执法能力和水平

下降，卫生监督体系建设受挫，影响卫生监督改革的

成果，甚至危及卫生监督机构的生存。［３］

２．２合并执法的利弊分析

该形式可以做到不新设机构、不增加人员编制、

不追加额外投入、不增加改革成本，完全符合卫生改

革“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３］；符合改革不削弱食

品监管能力和水平的要求。如果简单地将卫生监督

机构负责食品卫生监管工作人员划拨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必将削弱卫生监督力量。而且，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前没有监管食品的职能，缺乏监

管的体系，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导致两家监督机构

都难以完成食品监管任务；符合《行政处罚法》和《行

政许可法》规定的集中执法要求，不仅可以避免职责

交叉、权责脱节、重复执法、推诿扯皮等现象的发生，

还可以防止“一部法一支执法队伍”、“队伍随职能拆

分而拆分”，导致“执法机构越来越多”、“不良机制导

致行政扰民”现象的蔓延。［４］

合并执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如餐饮食品的监管

主体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执法主体不一致；卫生

监督机构接受双重领导，与卫生行政部门和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协调难度大、成本高；上下级

餐饮食品监管执法主体不统一，如省级食品安全由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而市、区级食品安全则

由卫生监督机构执法，影响了上下级餐饮食品执法

工作渠道的顺畅，削弱了餐饮食品的监管执法能力

等。所以，合并执法需要建立多层协调机制。例如，

天津市为加强卫生监督所与卫生局和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协调，建立了三层协调机制：由同一名副市

长分管卫生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由市政府直属机构改为部门管理机构，

由卫生局管理［５］；卫生局副局长同时担任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分管卫生局的卫生监督和食品

药品监督局的食品安全，协调两局之间关于餐饮食

品安全的监管和执法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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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执法在短期内保留一家执法
机构，实行卫生监督一支队伍执法

卫生部陈竺部长提出，各地在改革中要始终坚

持大部门、大卫生原则，大胆探索，整合机构，允许一

个部门对口上级几个部门。［６］因此，应保留原有的卫

生监督执法队伍，集中卫生行政执法权，实行一支队

伍综合执法，保留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原班人

马，保持工作的稳定，而不要简单地将餐饮食品监督

人员从卫生监督所分离出去，增加一支新的食品监

督机构和队伍，避免出现两个机构、两支队伍重复执

法的现象。有的地方，如天津市就是在保留卫生监

督机构的基础上，加挂餐饮食品监督机构的牌子，实

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卫生监督机构继续承担

餐饮服务和公共卫生监管任务；新增的餐饮食品监

督机构承担食品药品监管局对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

具体执法工作。卫生监督机构实行“一个机构、两块

牌子”之后，原有卫生监督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不

变，仍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但是餐饮食品监管机构

的业务工作则接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领导。［２］有

的地方，如江苏省常州市等，实行“一个机构、一块牌

子”，保留的卫生监督机构不加挂餐饮食品监督机构

的牌子，由监督机构内部的餐饮食品安全执法科室

具体执法，并在卫生部门的协调下接受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的执法工作领导。

３．２建立多层协调机制，避免 “双重领导”对卫生监
督机构的副作用

首先，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卫

生、食品药品、工商、质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涉及

食品安全的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由分管卫生部

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当地政府领导任委员

会主任。其次，由同一名当地政府副职领导分管卫

生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再次，将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机构改为部门管理机构，由卫生部门管理。

最后，卫生部门的一名领导同时担任同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的领导，主管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加强协调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避

免“双重领导”（行政管理与业务领导）产生的副作

用，保证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衔接，保持工

作的连续和顺畅。

３．３适时修改《食品安全法》，减少服务食品监管分
段环节，实现“一体化监管”

食品生产经营行为是连续的，分段监管、分部门

执法需要部门间密切协作，如果管理部门间配合不

力，食品监管就容易出现监管漏洞，而实质上由于部

门利益问题导致部门间的执法难以协调配合。在国

外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执法已呈现出结束食品安全

“各自为政”的局面，食品安全执法体系设置由分散

到统一，最终实现“一体化监管”的发展趋势。［７］我国

应随着大部制改革进程的加快，适时修改《食品安全

法》，借鉴深圳食品卫生监管的改革模式，减少服务

食品监管分段环节，将整个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

环节实行一个部门监管，一支队伍综合执法，防止交

叉执法和出现执法漏洞，最终建立统一、高效、责任

明确的食品安全执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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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延平．试论我国卫生监督机构建设的基本模式［Ｊ］．
中国卫生监督，２００９，１６（６）：５３２５３３．

［４］王蓓蓓．积极探索 整合资源 努力推进地方卫生监督体
制改革———在第十一届全国卫生监督所（局）长联席会

暨卫生监督十年论坛的交流发言［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７
０４）［２０１１０３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ｚｗｓｊｄ．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ＨＴ
Ｍ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ＴＭＬ／１９８１４＿１．ｓｈｔｍｌ．

［５］天津市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启动［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５１４）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ｊ．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ｚｗｘｘ／ｚｗｙｗ／
２００９０５／ｔ２００９０５１４＿９５８８８．ｈｔｍ．

［６］陈竺．转变观念依法履行职责努力开创食品安全工作新
局面———在全国卫生系统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会议

上的讲话［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５２５）［２０１１０３１８］．ｈｔ
ｔｐ：／／ｗｗｗ．ｌｗｗｓｊｄ．ｇｏｖ．ｃｎ／ｐｅｉｘｕｎｙｕａｎｄｉ／ｇａｎｂｕｊｉａｏｙｕｐｅｉｘ
ｕｎ／２００９０５／１９１８．ｈｔｍｌ．

［７］毛玉西．食品安全“一体化监管”的国际经验［Ｎ］．广州
日报，２０１１０３２８（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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